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指南

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经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助学贷款。贷款的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学年6000元，主要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制加10年确定，但最长不超过14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同期限基准利率执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毕业当年9月1日起其利息由学生及其共同借款人共同负担。

二、安徽省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一)申请条件

学生家庭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且符合以下特征之一：①城镇低保户或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②孤儿、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③残疾人家庭；④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造成经济困难的家庭；⑤父母双方或一方失业的非农户口家庭；⑥遭遇严重灾害造成经济困难的家庭；⑦经济困难的单亲家庭；⑧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二)贷款受理部门和时间

借款人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受理时间：2012年8月1日至9月15日。

(三)办理程序

1.网上申请：学生登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统（网址：https:// sls.cdb.com.cn），提交贷款申请。生成并导出《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打印两份。

借款学生持《借款申请表》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确认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加盖公章（经办人须在借款申请表上签字并填写联系方式）。

2.提交贷款申请资料：

（1）《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一式两份，均为原件）。

（2）身份证明材料：①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共同借款人可以军人证或武警证为有效证件）；借款学生家庭户口簿复印件（原件查看）。②录取通知书。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原件查看）。③家庭经济困难相关证明及相应的佐证材料。

3.开立支付宝账户：请牢记账户和密码

4.签订合同：银行开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

5.高校录入合同回执：开学报到后，借款学生将《受理证明》交至学校辅导员。学校据此录入电子合同回执，开发银行据此进行发放审核。

6.上级审批，发放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

(四) 共同借款人

为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借款学生为孤儿的，应选择近亲属或者其他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作为共同借款人。

三、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一)申请条件

1.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不良信用记录；

2.家庭经济困难，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二)贷款受理部门和时间

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现场受理时间：每年8月1日至10月20日。

(三)办理程序

1.递交贷款申请材料：①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处领取。下同)；②生源地助学贷款借款人家庭困难情况说明及证明；③本人身份证、新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原件供审核），以及学校相关收费标准、开户行名称、户名和账号；④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原件供审核）。

2.签订合同，发放贷款：实行一次申请、一次性签订借款合同、分学年发放。借款学生到校报到后将汇款单交给辅导员，学校据此划扣学费和补贴利息。

(四)共同借款人

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

四、特别提醒

1.同一学年度、同一学生不得重复申请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请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正确填写借款人信息。借款人应为学生本人，专业班级：皖南医学院××系××专业2012级××班。

3.详细的政策规定和办理流程，请登录“安徽学生资助网” （http://www1.ahedu.gov.cn/xszz/）、皖南医学院学生处网站（http://xsc.wnmc.edu.cn/）或到入学前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了解和咨询。

4.学校账户：户名：皖南医学院，开户银行：安徽省芜湖市中国银行黄果山支行，账号：185701531398。

5.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不在安徽省辖内被我校录取的新生，如需要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请参照安徽省的办理说明，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相应经办机构咨询办理。

6.借款学生要诚实守信：提供的相关材料要真实；毕业前，应按照银行要求完成毕业确认、信息变更和签订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确认书等工作；毕业后，要履行按时还款责任。

